


名册、公司债券存根、股东大会会议记录、董事会会议决议、监事会

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文件。 

其中，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，是指股东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、现

金流量表、财务状况说明书等会计报告进行查阅的权利。这些财务会

计报告是公司一定时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体现。掌握这些重

要的财务信息，可以让股东迅速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。 

上市公司股东可以通过公告获取公司信息，主要包括：经营情况，

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简介及其持股

情况，已发行的股票、公司债券情况，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交割

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等。 

3、什么是股东的质询权？ 

质询权是指股东有对公司决策失误、管理不当、高管人员不尽职

或失职行为提出质疑，并要求其改正的权利。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上

对公司的经营提出质询，列席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对

这些质询进行解释或者说明。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

或说明应当记载于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。股东大会是投资者充分表达

自己意志的场所，同时也是股东行使质询权的最佳时机。 

但股东质询权的行使，并不限于股东大会期间，股东亦可通过深

交所互动易平台、上交所 e 互动等网络平台向上市公司提问。此外还

可通过参加投资者说明会、发函、致电、发电子邮件等方式行使质询

权。 

4、如何行使股东的知情权？ 



二是股东主动查阅。就有查阅权的文件（参见问题 2），股东有权

请求公司提供并进行查阅。 

5、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地点和时间有限制吗？ 

行使知情权是股东的合法权利，但亦须在及时实现股东知情权与

保障公司正常经营之间取得平衡。对于股东知情权行使的地点、时间，

以股东与公司双方协商优先，协商不成的，通常应在公司正常的营业

时间和尽量不移动相关文件材料的合理地点进行查阅。 

股东依据人民法院判决请求查阅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，应根据判

决书中明确的查阅时间、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名录进行查阅。 

6、股东的知情事项有限制吗？ 

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一项法定权利，不能被公司章程、股东之间

的协议等剥夺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提出行使《公司法》第 97 条规定

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时，公司不得拒绝股东查阅。但股东行使知

情权，不得泄露公司商业秘密，否则公司有权请求股东赔偿相关损失。 

小贴士：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赋予股东的重要权利，是实现股东其

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。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相关资料、询问公司经营有

关问题，能更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，同时也能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。 

（免责声明：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，不构成任何投

资建议，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者仅根据该信息做

出决策。我们力求本材料信息准确可靠，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、完

整性不作保证，投资者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） 


